附件：
	长 宁 县 人 民 法 院

聘用制司法辅助人员报名登记表

	姓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照片
（蓝底证件照）

	民 族
	
	政治面貌 
	
	入党时间
	
	

	籍 贯
	
	出生地
	
	户口所在地
	
	

	人事档案
所在单位
	
	有何特长
	
	是否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及等级
	
	
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	参加工作
时间
	
	

	注：民族、政治面貌需填写全称，如“汉族”“中共党员”“共青团员”。人事档案所在单位请具体到学校、单位、人才中心或街道。

	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培养方式
（统招、委培、自考、函授等）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
	通信地址及邮编
	

	学习简历
(从初中起填写)
	起止时间
	学校、院系、专业
	学历、学位
	担任职务

	
	 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	

	
	 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	

	
	 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	

	
	 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	

	注：学习简历从高中填起，每一个时间节点一换行，如有转学，也请换行，在职学习等经历，如函授、自考也请填写。

	工作经历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部门及职务
	用工性质
1.公务员；2.聘用制人员；3.临时用工、实习等，有无劳动合同；4、其他

	
	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
	
	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
	
	年 月－ 年 月
	
	

	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
	称谓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面貌
	工作单位及职务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注：工作单位应详细如实填写，每一个时间节点一换行，如有待业经历，也请一并填写，保证时间前后衔接。家庭成员指配偶、父母、子女，如有兄弟姐妹请一并填写。在家务农的请填写详细至村。已故的填写生前单位及职务，并备注说明已故。

	何时受过何种奖励
	

	何时受过何种处分 
	

	社会实践工作情况
	

	是否服从分配
	是否服从岗位分配：
1.服从                   2.不服从           

	注：本表内容必须如实填写。如有虚假，即取消聘用资格。打印时请将表格调整为双面打印，一张纸为宜。

	填 表 人：

	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
